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教育游戏专业委员会管理细则 

（2015年 10月 1日起试行） 

第一章 组 织 

第一条 本会设立理事会。 

理事会职责： 

（一）选举本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和理事长。 

（二）听取和审查常务理事会的工作报告。 

（三）审议本会财务报告。 

（四）审议并通过本会的发展规划或年度工作计划。 

（五）审议并通过本会管理细则。 

第二条 本会设立常务理事会，理事会闭会期间，由理事会选举

产生的常务理事会领导本会工作。 

常务理事会职责： 

（一）审议并通过本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和理事的

增补或换届人选建议。 

（二）拟写本会工作报告。 

（三）审查本会财务报告。 

（四）制订本会的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重点工作内容。 

第三条 理事会原则上由 100 名左右的会员代表组成。理事会可

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增补人选。 

常务理事会经理事会选举产生。常务理事会原则上设 50 名常务

理事。 

第四条 本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和副理事长、理事长的提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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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通过，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理事 

由本会秘书处征求并综合各有关方面建议后提出理事人选建议

名单，常务理事会采取会议表决或通讯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三分之

二以上的常务理事同意即为通过。 

换届改选的理事人选，由上届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届内增补或

调整理事人选，由本届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 

（二）常务理事 

由上届常务理事会建议提名或由本届五名以上理事联署提名，提

交本届理事会讨论和表决，经出席全体理事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理事

同意即为通过。 

届内增补或调整常务理事由理事长或副理事长提名，由本届常务

理事会表决，半数同意即为通过。 

（三）理事长、副理事长 

由上届常务理事会建议提名或由本届七名以上理事联署提名，由

本届理事会讨论和表决，经出席全体理事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理事同

意即为通过。 

本会设理事长一名，副理事长十名左右。 

第五条 本会的理事可连选连任。其中理事长、副理事长人选一

般不超过正常退休年龄。 

对于有违反本会细则、毁害本会声誉的行为的理事，理事会可提

议撤换，经常务理事会半数同意即通过该项撤换。 

第六条 本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和理事长、副理事长的任职或撤

换，经上述程序提名和表决通过后，由本会秘书处报中国教育技术协

会备案。一年时间内不参加本会组织的活动的理事视为自动离会。 

第七条 本会理事会的日常办事机构为秘书处。负责实施理事会

会议和常务理事会的决议，处理本会日常工作，管理本会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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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本会的秘书长一般由常务理事兼任，副秘书长由理事兼

任。秘书长主持秘书处日常事务工作，参加常务理事会会议。 

第二章 会员 

第九条 团体会员 

（一）团体会员应是依法设立的法人机构或单位，包括但不限于： 

1.关心中国青少年的社会各类法人机构（单位）； 

2.高等院校或其他单位的科研机构； 

3.各级各类学校。 

（二）团体会员单位应拥护国家的教育方针。 

（三）团体会员单位需推荐一名代表参加本会，按照本会细则参

加本会组织的各项活动，行使或履行本会团体会员的权利或义务。 

（四）成为团体会员的程序：自愿成为本会团体会员的单位，提

交由单位法人代表签署的正式申请书，送达本会秘书处。本会根据客

观情况（如：地域分布、相关性、代表性等）以正式函件回复是否接

纳为团体会员单位，缴纳会费后正式接纳为团体会员，本会以函件或

网络公示方式，以证明其会员身份。 

第十条  团体会员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一）权利。 

1.参加本会的会员代表大会的自主权； 

2.参加本会组织的各项活动的自主权； 

3.获得本会提供信息服务和研究支持的优先权； 

4.获得在本会公共活动中宣传的优先权； 

5.在本会细则范围内的选举权和担任理事的被选举权； 

6.对本会工作的建议权、批评权和监督权。 

（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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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执行本会的决议； 

2.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 

3.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 

4.按时交纳会费。 

不交纳会费视为自动退会。 

理事团体会员将颁发本会铜牌。理事团体会员要用本会名义开展

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宣传推广、活动赛事、技术服务、基地授牌等），

须事先提交书面申请，经理事会书面同意后方可开展；对因拖欠会费

而自动退会、违反规定但仍以本会名义组织开展工作的团体会员，根

据具体情况和社会影响，本会有权利在本会官方媒体上公告其已经自

动退会的事实，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第十一条  个人会员 

（一）个人会员应拥护国家的教育方针，身体健康，热心教育游

戏研究，关心青少年发展。包括但不限于： 

1.各地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中，从事和关心教育游戏发展的教师、

科技或教研人员； 

2.在游戏行业以及教育领域有社会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有一定

的代表性的中小学校长、专家、学者、企业家。 

（二） 成为个人会员的程序：申请加入本会成为个人会员，需

提出申请，报本会秘书处备案审批。本会以函件或网络公示方式，以

证明其会员身份。 

第十二条  个人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一）个人会员的权利 

1．参加会员代表大会的自主权； 

2．参加本会组织或举办的研究、培训、观摩和考察等活动的自

主权和优先权； 

3．在本会组织的有关活动中发表其研究成果的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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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加本会组织的各项学术活动的自主权； 

5．对本会工作的建议和批评的权利； 

6．在本会细则范围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个人会员的义务 

1.遵守本会细则，维护本会声誉和权益； 

2.完成本会委托的任务，参加本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3.根据本会的工作重点，提供和推荐各地教育游戏领域的科学研

究和教学研究的信息和实践经验，协助本会推广本会推荐的各类研究

成果； 

4.按时交纳会费。 

连续两年无故不参加本会活动，不缴纳会费视为自动退会。 

第三章  理 事 

第十三条  理事会成员包括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理事长。 

本会的理事均有参与本会管理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第十四条  理事的权利和义务 

（一）理事的权利 

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参与制定本会工作计划和检查计划执行情况； 

3. 常务理事可提议理事人选、理事长人选，有条件的常务理事

经由理事会同意后可以申请承担本会公共事务； 

4. 副理事长可提议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人选，副理事长可

开展一项长期性全国性活动，但原则上每年不超过 1次，经常务理事

会研究，同意后发出书面许可后方可开展。 

（二）理事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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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守本会管理细则，维护本会声誉和权益； 

2．主动支持本会的工作，积极承担并落实本会交办的研究及其

它相关任务； 

3．按要求参加本会召开的理事会工作会议及组织的有关活动； 

4. 常务理事应参与编制本会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5. 副理事长至少负责一项本会公共事务。 

第四章 会费 

第十五条  团体会员会费 

教育教学单位的团体会员，每年会费为 600元；教育教学理事团

体会员，每年会费 800 元；教育教学常务理事团体会员，每年会费

1000 元；农村中小学校团体会员或其他有困难的团体会员可申请减

免会费。 

企业团体会员，每年会费为 1000 元；企业理事团体会员，每年

会费 2000元；企业常务理事团体会员，每年会费 5000元。 

第十六条  个人会员会费 

个人会员每年会费为 50 元，农村地区中小学校的个人会员可申

请减免会费，特邀的个人会员、学生会员可减免会费。 

本会计划吸收少数基础雄厚，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作为本会

的战略合作机构，战略合作企业每年应支持 50000元，协会应优先与

战略合作企业合作，共同推进教育游戏研究和产业发展。 

会费每届（四年）征收一次。全部会费用于本会正常运转的各项

费用（人力、研究支持、会议支持、日常办公等），理事长需要在每年

理事会议上进行财务汇报。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细则经理事会通过后生效并实施，报中国教育技术

协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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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本会理事对本会管理细则提出修改建议，需书面提出

议案，经理事会讨论。对管理细则的修订，需经半数以上理事表决通

过生效，报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备案。 

第十九条 本管理细则授权本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